
山东理工大学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评选办法 

研究生函〔2017〕35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是由山东科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我校教授徐丙垠博士提议设立的，奖励基金来源于徐丙

垠博士个人拥有的公司股份收益和研究生发展基金。研究生科汇

奖学金旨在激励刻苦学习，在课程学习环节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研

究生。 

第二条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一般在 3月份进行。 

第三条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的面向对象为全日制二年级硕士

研究生。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学校成立研究生科汇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成员由党委

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

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具体负责研究

生科汇奖学金评审的相关事宜。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五条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申请基本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 

（三）按学校的规定完成注册手续。 

第六条 评选具体条件 



（一）申请人须已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所有课程及实践环

节，且所有课程成绩全部合格，其中，必修课成绩须全部在 75分

及以上，且所修总学分不低于规定的学分。 

（二）申请人可自主选定不低于规定学分的课程参加计算，

但是必修课须全选。 

（三）申请人综合测评成绩优异。综合测评成绩包含课程成

绩（80%）和同学评议成绩（20%），是确定学习奖的依据。其中，

课程成绩按平均学分绩点计算： 

平均学分绩点=∑（课程成绩×该课程学分）÷课程总学分 

同学评议按满分 100 分计，主要评议申请人的思想品行、业

务能力、纪律考勤、关心集体、文明礼貌等情况，由申请者所在

班级（或学科领域）成员对申请人评议。 

第四章  名额及分配 

第七条 按当年研究生科汇奖学金的总金额确定获奖人数。 

第八条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获奖名额按理工类、社科类学科大

类及学术型、专业型学位类型分别对应的全日制硕士在校生数比

例进行分配。 

第九条 每年获奖总人数的 10%由徐丙垠教授提名。 

第五章  评审程序 

第十条 学校下发评选通知及名额分配情况。 

第十一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向本单位研究生传达学校有关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评选的文件和通知要求。 



第十二条 符合申请条件的研究生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填写研究生科汇奖学金评审表格，并提交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

等材料。 

第十三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依据评选条件对申请人员及其

材料进行审核评议、本单位范围内公示、签署意见后，将推荐人

员名单及其相关材料提交至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第十四条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将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的申请

人按照综合测评成绩进行排序，按照名额分配情况依次择优确定

拟获奖人员名单。拟获奖人员名单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

院）网站进行不少于 3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对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获奖人员进行通报表彰。 

第六章  奖励 

第十五条 学校通报表彰获奖研究生，并为获奖人颁发获奖证

书和奖金。 

第十六条 研究生科汇奖学金的获奖材料装入研究生本人档

案。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由于人员并列出现获奖人数多于当年计划数时，由

学校补齐所缺奖学金金额。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山东理工大学“科

汇研究生奖学金”评选办法》（研究生处函〔2008〕25 号）同时

废止。 


